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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8版《岁末一起送“瘟
神”》，文中第2段第6行“……形容憔悴，一幅
骷髅败相”，“幅”应为“副”。

12月26日：2版《新常态，山东当有新作
为》，文中第3栏第2段第2行“对我省来是说最
根本的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来是说”应为

“来说”。
12月25日：13版《大班额变成小班制》，文

中第2段第5行“一直是困绕学校发展的难
题”，“困绕”应为“困扰”。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12月31日：12版《半岛生活圈：从青荣城

铁出发》，文中第3栏第5行“在7号车厢里坐着
几位工人摸样的乘客”，“摸样”应为“模样”。

12月25日：5版《有形“柏林墙”要拆无形
歧视更要清除》，文中第1栏倒数第2行“现实
中的‘柏林强’”，“柏林强”应为“柏林墙”。

□无棣县热心读者 馨 雨
12月26日：11版《菊花金黄一山坡》，文中

第3栏第2段倒数第1行“大腿都截了半载”，
“半载”应为“半截”。

12月20日：8版《小别离》，文中第3栏倒数
第2段第1行“看方园吱吱唔唔的样子”，“吱吱
唔唔”应为“支支吾吾”。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 读者评报

《大众日报》在2014年12月25日第13版
上刊文———《解决问题岂能一“禁”了之》。该
文中倒数第2段是这样写的：“‘家规’必须在

‘国法’的框架之内来制定，而不能超越国法，
更不能违反国法……”这一句中使用“违反”
有失准确，应为“违犯”。“违反”虽与“违犯”意
思相近，但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是有明
显区别的。

“违反”，含“不遵守和不符合”之义。主要
在“规程、制度”的范围搭配使用，如违反纪
律、违反政策、违反操作规程、违反财务制度
等。“违犯”，却含的是“违背和触犯”之义。主
要应用于“法律或法令”的范畴，如违犯《宪
法》、违犯政府法令、违犯《劳动合同法》等，情
节较为严重。所以在使用“违反”和“违
犯”时，一定要弄清词意，不可混用。

□成武县读者 李丙建

“违犯”“违反”莫混用

手机号为1506……的读者反映：我叫刘
金光，2004年开始在聊城市阳谷县电业局烧
锅炉，2007年进入电业局下属的电力设备厂
当车间工人。但厂里一直不给我买保险，每月
工资仅发1000来块钱。后来，我按照劳动法的
规定，要求设备厂给我买医疗、养老、劳动等
保险，但厂里一直拖到现在也不给买。为此，
我多次向当地劳动部门反映却一直没解决。
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调查实情，维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阳谷县电力设备厂

工作十几年没有保险

前些天，某单位的领导向其所联系村的
一位贫困户送了一床棉被、一袋大米和一桶
油。结果是两辆小轿车开进了村庄，十多人
前呼后拥，又是拍照，又是摄像。我的一位
朋友看到后气愤地说，这哪是“送温暖”，
分明是在“演戏”，搞形式主义。

开展“送温暖”活动，把党和政府、社
会各界的殷切情意和钱物资助送到贫困群众
家中去，本是一件大好事儿。然而，在现实
生活中，有少数领导却借机大张声势，为自
己谋虚名，捞资本，结果把实事办虚，把好
事办坏。为送很少的扶贫物资，而让很多人
陪同前往，既拍照又摄像，有的甚至还上报
刊、上电视。如此“送温暖”，与“演戏”
又有何异？

眼下，又到春节临近时，各地“送温
暖”活动又将陆续开展。但愿各地各级党委
政府在为贫困户送温暖的时候，多些实在少
些形式，多些真情少些“演戏”。

□滨州市读者 冯志强

“送温暖”切莫“演戏”

□ 本报记者 肖芳

污染：浓烈“脚臭味儿”笼罩村庄

新泰市新汶街道办事处良村，每天傍晚六七
点钟，吃过晚饭的村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出门

遛弯儿拉呱儿，而是关紧窗户严阵以待，等着一

股浑浊的“臭脚丫子味儿”袭来。约一个多小时

后，臭味渐渐散去，他们才敢走出家门，呼吸一

点儿新鲜空气。

被“脚臭味儿”笼罩的，不只是良村，还有

附近的中合寨、北寺山、程家楼等数个村庄。这

几个村庄，均紧靠着工厂遍布的新汶工业园。
1月21日中午，记者在良村西部闻到，空气

中的确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脚臭味儿”。良村村

民刘大爷告诉记者，白天气味儿还是比较轻的，

“毒气”扰民的时间段，多集中在每天傍晚的六

七点钟。

“哎哟，那个味儿哟，就跟捂了一个夏天的

臭脚丫子一样，让人恶心，熏得人一口饭都吃不

下去！”刘大爷对记者表示。据他回忆，这种情

况大约始于2014年的深秋。

出良村一路向西，便进入新汶工业园。越向

西走，“脚臭味儿”越浓烈。在一家名为“佳禾

生物”的公司附近，气味儿尤其浓烈，令人作

呕。基于此，当地群众将这浓烈的“脚臭味儿”

的始作俑者，一致指向了佳禾生物。刘大爷表

示，当地在该公司工作的多名员工也曾向村民们

证实，“脚臭味儿”正是来自佳禾生物的生产车

间。

源头：一家“生物医药领军企业”

记者了解到，这家名为“佳禾生物”的公

司，全称为“新泰市佳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新泰市新汶工业园区原惠普特种玻纤产业园
厂址内。佳禾生物在当地颇有名气，是政府招商
引资的重点项目。

据公开资料，该公司由汕头佳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兴建，主要生产植物源发酵氨基酸和
生物有机肥，于2012年9月开始建设，项目总投资
21426万元，历时近两年开工投产。

新泰市广播电视台曾公开报道，2014年7月14

日至15日，新泰市召开“佳禾生物氨基酸开工生
产现场观摩暨招商引资推介洽谈会”。在这个会
上，佳禾生物被官方认定为“新泰市重点培植的
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军企业”，佳禾生物氨基酸项
目的开工投产，则“标志着新泰市打造五百亿级
战略新兴产业再次取得新的重大突破”。佳禾生
物的落地生产，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却
也为周边村民带来了臭味弥漫的恶劣环境。

良村、程家楼等村的多位村民向记者介绍，佳
禾生物一开始是“全天候不定时排放‘毒气’”，逼得
村民们多次拨打新泰市环保局的热线电话投诉。

“刚开始挺管用的，热线服务态度也挺好，之后不
久臭味儿就消失了”。但没过多久，“佳禾生物好像
变聪明了”，专挑傍晚下班之后或早上还没上班
的时间排放“毒气”，和监管部门玩起了“躲猫
猫”，让村民们苦不堪言。

调查：恶臭源于酸腐液体

村民们对于佳禾生物是污染源的质疑，得到

了当地环保部门的证实。

新泰市环保局监察大队表示，环保局最近确

实接到群众多次举报佳禾生物造成空气污染一

事，也曾多次到现场对气味来源进行调查。

据新泰市环保局介绍，佳禾生物项目总投资
2142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60万元。2013年1月
24日，新泰市环境保护局以“新环审[2013]2号”

文件批复《新泰佳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植物源法

年产2500吨氨基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4年9月28日，新泰市环境保护局以“新环函
[2014]74号”文件批复同意试生产。

据了解，该公司采用植物源发酵法生产氨基

酸，以葡萄糖为原料生产，在特定条件下接种发

酵，再把固形物从发酵液中分离，清液加工成为

食品级氨基酸，截留液回收烘干，用于生产菌体

蛋白饲料。

经当地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佳禾

生物“烘干设备一直处于调试阶段，经常出现故

障”，提取车间回收的含蛋白截留液不能及时烘

干处理，在罐里储存时间一长就会酸败，散发出

臭味。综合车间在烘干酸败的截留液生产蛋白饲

料时，就会产生明显恶臭气味。而烘干截留液时

产生的废气，收集后经排气筒向高空排放，这就

导致工厂附近地区臭味弥漫。

回应：督促污染物达标排放

新泰市环保局表示，执法人员曾多次要求佳

禾生物妥善处置酸败的截留液，不得再进行烘干

处理；对于新的截留液，要做到及时烘干，防止

恶臭气味污染空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1月9日，经群众

多次投诉举报，新泰市环保局主要负责人曾召集

新汶办事处环保主任、佳禾生物公司总经理、周

边受到气味影响的中合寨、良村、北寺山、程家

楼等4个村的村支部书记，专项研究解决该公司

气味污染问题。

鉴于该公司的环评文件未涉及截留液储存、

烘干气味处理，新泰市环保局要求该公司进行环

境影响后评价，设计治理方案，消除气味污染。

新泰市环保局还表示，将继续加大对该公司

试生产期间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其严格按照生

产工艺要求加强管理，保持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污染物达标排放。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当地环保部门明确表

态，但周边不少村民还是心存担忧：根据以往经

验，环保部门每次检查过后，恶臭便消停几天，

可过不了多久，“臭脚丫子味儿”就会再度袭

来。他们希望，此次整改举措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且发挥长效作用，让令人作呕的“脚臭味儿”，

永远不再出现。

新泰市新汶工业园周边数个村庄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脚臭味儿”

尊敬的《大众日报》编辑部：
最近一段时间，新泰市新汶工业园内，总

能闻到一股恶臭气味，那气味儿就跟浑浊的
臭脚丫子味儿差不多。这些恶臭来自园区内
一家名为佳禾生物的公司。现在天寒地冻的，
即使我们关上门窗，在屋内也能闻到恶臭味
儿。如你们不相信，可到附近的中合寨、良村、
北寺山、程家楼等随便一个村现场证实。空气
被污染成这样，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冬天就这
么严重，要是到了夏天就更难以想象了。

我们知道，新汶工业园里面的工厂都是
政府招商引资过来的，可是企业和政府挣钱，
群众却跟着受罪，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恶心
的气味。我们家里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虽然
不常在家闻臭味，但每次打电话回家，都会嘱
咐家里的爸爸妈妈出门戴口罩。我们希望，媒
体能够关注此事，督促当地相关部门解决这
一污染问题，还我们一个干净整洁、空气清新
的家园。

新汶街道办良村村民代表
2015年1月17日

□记者 肖芳 报道
新汶工业园附近浓烈

的“脚臭味儿”，来自这
家名为“佳禾生物”的生
物医药公司。

■ 读者来信

□ 本报记者 鲍青

单县小包工头刘仁党，在邹平县讨薪了一年
多，也寻求过多个政府部门的帮助，但20多位农
民工的8万多元“血汗钱”仍不见踪影。

欠薪直接责任人“没了踪影”，涉事公司
“没办法解决”，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也“管不
了”，刘仁党等人的工钱究竟怎样才能要回？他
们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

和他一样被欠薪的，还有河南省商丘市和邹
平县本地等众多工友。即使这些人“大规模聚
集”过，辛苦一年的钱也没要回来。而其中的症
结，则在于传统劳务用工方式无法克服的弊端，
导致维权时法律证据对农民工不利。

欠薪农民工期盼着，传统用工方式能够有所
改革，更加保障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

1月28日，记者赶赴邹平县进行调查采访。

从包工头手里接活的“诱惑”

生于1978年的刘仁党，因为妻子在邹平县魏
桥镇上班、孩子也在邹平上学的缘故，虽是单县
人，却在邹平接活做工10年有余。依靠掌握的建
筑手艺，他成了不大不小的包工头，带着单县和
邹平的工人揽活儿为生。早先，他也接过叶文彬
(欠薪直接责任人)的活儿。而叶文彬，则是邹平
建业公司直属的包工头。

因为叶文彬和邹平建业公司相对“亲密”的
关系，接活儿自然方便得多。有时候因为人手紧
缺，叶文彬就会让刘仁党带人承担建筑的电路改
造项目。刘仁党坦言，正是看中了叶文彬的“关
系”，自己才愿意从其手中接活儿。“之前也跟
着干过，均没出现过欠薪的情况。”

2012年9月和2013年5月，刘仁党从叶文彬手
中分包了位于邹平县原糖厂和莲花池两栋宿舍楼
的电路改造工程。按照双方签署的《分包合
同》，两个项目的工程款合计为96900元。为了
保险起见，双方在合同中特别标注：叶文彬是邹

平建业公司的包工头。刘仁党觉得，标注了这个
条目，安全性会大不少。刘仁党随即带着20多名
工友将该项目全部完成，并顺利通过了公司的项
目验收。

但是，在收到叶文彬两次支付的合计15000
元的工程款后，意外情况出现了——— 叶文彬不见
了。

人无影，钱无踪

谁都没想到，干建筑活儿不少年头的包工头
叶文彬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消失。自2013年年末，
刘仁党再也联系不上叶文彬了。

刘仁党告诉记者，一开始能打通叶文彬电
话，但没人接听。后来叶的电话干脆停机，音讯
全无。

尔后，刘仁党找到了邹平建业公司。该公司
负责人告诉他们，两栋宿舍楼的工程款已经支付
给了叶文彬，而他们也找不到此人。刘仁党告诉
记者，被欠薪和包工头跑路，他还是第一次遇
到，瞬间“手忙脚乱”。

81900元的剩余工程款没有了着落，工友们
接受不了，刘仁党也接受不了。“工友们天天找
我要，可我上哪去要呢？”

刘仁党找到了叶文彬的妻子。叶妻告诉他，
只要叶文彬回来，款项就不会少了他的。只是叶
文彬究竟何时回来，谁也说不准。

去年春节，刘仁党的工程队，以及直属于叶
文彬的河南工人还有部分邹平县本地工人，一起
在邹平县集体上访讨薪。在信访局里，邹平建业
公司再次重申，工程款已经支付给了叶文彬。
“他们说如果我们有合同，可以来要。”刘仁党
获悉，除了他们外，别人并未和叶文彬签订任何
字据合同。但当刘仁党拿出分包合同后，邹平建
业公司又要求“找到叶文彬”方可。

后来，邹平建业公司给了河南籍农民工30%
的工资，将其打发回河南。而刘仁党和邹平本籍
的工友，却未领到一分钱。

2015年1月，年关将至，刘仁党又带着人到
处“讨薪”。不管这一次的“胜算”几何，刘仁
党觉得都要“拼一拼”。

“不归我们管”和“我们管不了”

1月28日上午，记者和刘仁党一行来到了邹
平建业公司三楼工程总监谷姓经理的办公室。刘

仁党恰巧遇见了曾和他一起讨薪的邹平本籍民工
代表马师傅。

提起讨薪进展，马师傅一筹莫展：“实在要
不到！”而对于欠薪一事，谷姓经理则表示，今
年领导未安排此事，接着重复了数遍“没办法解
决”。刘仁党说：“谷经理很好说话，但是没权
力解决这事。”

记者随即致电邹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建筑工人欠薪，“不归
我们管”，按照管辖范围，应该归属邹平县城乡
建设局管理。

记者又致电邹平县城乡建设局。监察大队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管理分工，邹平县开发
区的“欠薪事件”，应归属邹平县开发区相关机
构管理。

而位于邹平县开发区管委会的相关机构，却
又是属于邹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系统的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不过，相关工作人员却又
表示，权力不够无法管理此事。

刘仁党觉得：“一个是不归我们管，一个是我
们管不了，那究竟谁才能管我们欠薪的事儿?”

无计可施的刘仁党，只得期盼社会能给自己
更多的帮助和关注。“工友们都想早点要回工
资，回家好好过年，要不然这一年心里又是个大
疙瘩。”

据记者了解，当下农民工欠薪事件频发的一
个关键，就是传统用工方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弊
端。一方面，企业为了节省支出，纵容甚至变相
鼓励工程建设任务层层分包，最终导致讨薪主体
责任不明确。另一方面，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
看重“人情关系”而忽视相关法律证据，导致维
权时困难重重。

因法律证据不利，农民工遭遇讨薪难，盼社会关注和扶助

打工血汗钱 何时能讨回？

□ 本报记者 鲍青

在兰陵县界牌岭附近乡村中，鲁城镇平山
后村是一座村内风貌整洁的村落。

2014年12月9日下午，记者在平山后村走访
发现，村中道路进行了硬化，也配了数量不少的
垃圾桶。72岁的张双江(化名)说，村委会配了专
门人员打扫卫生，将垃圾集中放在村边的垃圾
桶内。几乎每天都有垃圾清运车来往运输生活
垃圾，保证了村庄环境的干净整洁。村民张到龙
(化名)介绍，因为村庄北侧铁矿占用了耕地，村
委会经济实力比一般村庄雄厚，在环卫工作中
投入较大，成效自然明显。他觉得，乡村环境治
理，本质上是经济实力比拼。“无论是配保洁员
还是上垃圾桶，都要钱。没钱的村集体，没实力
投资在这些工作上。”

不过，平山后村的生态环境，也仅仅是在居
住区这个小圈子内保持得不错。一旦出了居民
区，生态环境就有了大逆转。北面不远处的铁矿
区轰鸣阵阵，排成长龙的大卡车将道路碾压得
破碎不堪。每逢卡车经过，路面扬尘便将房屋和
树木笼罩在灰蒙蒙的世界里。而矿区和村庄之
间的坑洼，除了破碎的岩石外，还有数不尽的生
活垃圾。坑洼往往深五六米，生活垃圾蔓延到
坑洼底部，散发着浓浓臭味，行人掩鼻而过。

张双江尴尬地回应记者，北面的那些生活
垃圾，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了。“现在村庄
环境好多了，和从前不是同一个世界。”不过最
后他也觉得，要是能把村北的垃圾给清理掉，自
然是最好了。“谁不愿意干干净净的呢？”

■ 城乡环卫一体化曝光台

兰陵县鲁城镇平山后村

村外垃圾无人管

■ 读者来论·荡涤“四风”

■ 报道追踪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讯 本报读者版2014年12月8日刊发

《开山采石：啃噬山体，粉尘遍野》一文，曝光了
位于济南市南部山区历城区仲宫镇店子村西侧
山腰处，有家混凝土公司，采山石、筛石粉，不仅
给山体造成了严重破坏，还影响了周围植被和
生态环境。

文章见报后，历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到达
现场，检查发现一条刻石、石料生产线，且并未
办理环保手续。该公司石料堆放也未按要求采
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导致严重的扬尘污染。

历城区环保局表示，已就上述问题对该公
司进行立案(“济历环立字[2014]第112号”)，并于
2014年12月24日向其下达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
知书(“济历环立字[2014]第28号”)和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济历环罚事先告字[2014]第90号”)，
责令其立即停止非法刻石生产，补办相关环保
审批手续，在未经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之前，不得擅自生产，并要求其于
2014年12月27日前改正扬尘污染的违法行为。

2014年12月31日，历城区环保局对其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济历环罚字[2014]第112号)，罚
款1 . 9万元。但是，环保部门的这些处罚决定和
措施，并未能阻止该公司的违法采石行为。今年
1月6日，历城区环保局110指挥中心执法人员再
次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刻石、石料生
产线一直没有停产，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其立即
停止违法石料加工，立即拆除生产设施。

历城区环保局表示，该公司负责人曾当时
表示将于1月19日对石料生产线进行拆除。但
是，附近村民则发现，这家公司的非法采石行为
仍在继续，尤其是在夜间，常常听到机器轰鸣声
音，严重的扬尘污染依旧没有得到改善。村民们
希望，环保部门能够按照《济南市扬尘污染防治
管理规定》，加强对非法采石企业的监管，真正
杜绝扬尘污染。

历城仲宫非法采石

已被处罚但未停产

注：本图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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